
高平市应急管理局行政处罚信息（第六期）

序
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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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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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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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码

法
定
代
表
人

行政处
罚决定
书文号

违法事实 处罚依据 处罚内容

1

 山西煤
炭运销
集团首
阳煤业
有限公

司

法人及
非法人
组织

9114
0000
5885
4585
2E

李
忠
慧

晋〔高
〕煤安
罚〔
2025〕
17002
号

15206进风顺槽端头处未安
装挡杆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六条第二款和第九十
九条第三项

罚款人民币贰万元
整（¥20,000.00）

2

 高平市
振翔加
油站有
限公司

法人及
非法人
组织

9114
0581
MA0J
U3W8
5X

丁
振
山

〔高〕
应急罚
〔2025
〕

19009
号

11月14日加油员作业时未穿
着防静电工作鞋。

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》第四十五条第一项，《
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》第3条【裁量阶次】A。

警告

3

高平市
司家川
凯利加
油站

法人及
非法人
组织

 
9114
0581
7010
5995
3X

司
剑
飞

〔高〕
应急罚
〔2025
〕

19008
号

11月14日加油员作业时未穿
着防静电工作裤子和鞋。

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》第四十五条第一项，《
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》第3条【裁量阶次】A。

警告

4

高平市
牛庄春
风加油

站

法人及
非法人
组织

9114
0581
MA0G
RGEF
4U

冯
红

〔高〕
应急罚
〔2025
〕

19007
号

11月14日加油员作业时未穿
着防静电工作鞋。

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》第四十五条第一项，《
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》第3条【裁量阶次】A。

警告

5
高平市
西诗加
油站

法人及
非法人
组织

9114
0581
7393
0860
13

庞
宇
梅

 〔高
〕应急
罚〔
2025〕
19006
号

11月14日加油员作业时未穿
着防静电工作鞋。

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》第四十五条第一项，《
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》第3条【裁量阶次】A。

警告

6
高平市
北诗加
油站

法人及
非法人
组织

 
9114
0581
7159
7317
2M

王
建
锋

〔高〕
应急罚
〔2025
〕

19005
号

11月14日加油员作业时未穿
着防静电工作裤子和鞋

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》第四十五条第一项，《
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》第3条【裁量阶次】A。

警告


